
法規名稱：臺北市促進勞工職業技能補助辦法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7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12305885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2條；並自 113年 1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以下簡稱職能學院）。

第 3 條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且不具雇主身分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一、申請時連續設籍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四個月以上之勞工。

二、申請時於本市連續提供勞務四個月以上之新住民勞工。

前項第二款所稱新住民，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在臺灣地區居留之外

    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二、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婚或其

    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

第 4 條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參加下列任一競賽獲獎：

    （一）勞動部推派參加之國際技能競賽。

    （二）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

    （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主辦之技能競賽。

二、取得下列任一勞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

    （一）甲級技術士證。



    （二）乙級技術士證。

    （三）經勞動部認可得比照甲級或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申請前項第二款補助以在職者為限。

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相同性質之補助或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第一項第

二款補助。

第 5 條

本辦法之補助基準如下：

一、參加競賽獲獎補助金額：

    （一）勞動部推派參加之國際技能競賽：

          1.第一名：核發新臺幣十萬元。

          2.第二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

          3.第三名：核發新臺幣二萬元。

    （二）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

          1.第一名：核發新臺幣二萬元。

          2.第二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

          3.第三名：核發新臺幣五千元。

    （三）勞動局主辦之技能競賽：

          1.第一名：核發新臺幣二萬元。

          2.第二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

          3.第三名：核發新臺幣五千元。

二、取得勞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補助金額：

    （一）甲級技術士證：核發新臺幣一萬元。

    （二）乙級技術士證：核發新臺幣五千元。

    （三）經勞動部認可得比照甲級或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依勞動部

          認可之等級按前二目標準核發之。

第 6 條



申請人應於獲獎日或技術士證生效日起三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職能

學院申請補助：

一、參賽獲獎：

    （一）申請書。

    （二）領據。

    （三）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電子戶籍謄本、居留證影本或經職能學院指定之身分證明文

          件。

    （四）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及不具雇主身分之資料查詢同意書。

    （五）得獎證明影本。

    （六）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七）未具就業保險及勞工保險身分者，應另檢附職能學院指定之提

          供勞務證明文件。

二、取得勞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第六目及第七目文件。

    （二）技術士證正、反面影本。

    （三）未重複領取相同性質補助或獎勵之切結書。

    （四）取得單一級技術士證者，應另檢附勞動部認可得比照甲級或乙

          級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採掛號郵寄以

外方式提出者，以送達職能學院為準。

第 7 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能學院應駁回其申請：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三、逾前條第一項所定申請期限。



四、申請文件有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五、檢具之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申請補助。

第 8 條

申請案件經審核後，職能學院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

第 9 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能學院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並命其

返還已撥付之補助：

一、檢具之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申請補助。

二、重複領取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相同性質之補助或獎勵。

三、其他違反本辦法之規定。

第 10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職能學院定之。

第 11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